一、项目概况
陕西省肿瘤医院医疗废液处置服务采购项目，拟对危险废液进行转运处置，达到减少安全隐患，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委托进行转移处置的危险废物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类别为HW01医疗废物中的：841-004-01。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序号
	服务
内容
	危险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处置费用单项限价
（含税单价）
	预估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1
	专业技术服务
	HW01医疗废物
	(841-004-01)危险废液处置
	13.3元/KG
	约15吨/年
	危险废液 综合处置


（二）服务要求
1.危险废物的转移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相关要求进行。
2.提供危险废液暂存桶，保证派来接收危险废物的人员具备法律法规相应资质，并在运输和处理处置过程中，不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否则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3.供应商收运车辆以及工作人员，应在采购人单位内文明作业，作业完毕后将其作业范围清理干净，并遵守相关环境以及安全管理规定。供应商工作人员在校区内作业过程中因自身原因产生的安全事故由供应商负责。成交供应商在对实验室危险废物进行转移处置时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危险废物处置的相关要求标准及技术规范。
	4.收集整理实验室废液,过程科学规范，在运输和处理处置过程中，不产生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否则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5.供应商工作人员应配备相应的防护装置及措施，在采购人院区内作业过程中因供应商原因产生的一切安全事故、人身伤害由供应商负责。
6.供应商应携带盛装废液的相应容器，此费用已包含在本次磋商响应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bookmark: _GoBack]★7.供应商如自身运输医疗废弃物的，须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范围含医疗废物或危险货物运输）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如委托第三方运输的，须提供投标供应商与运输方的有效合同、运输方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范围含医疗废物或危险货物运输）》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
